
浙 江 省 义 乌 市 人 民 法 院

公 告

（2024）浙 0782 破 65 号之二  

2024 年 8 月 30 日, 本院根据申请人郭衎的申请，裁定受

理义乌市自玩自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本院于

2024 年 11 月 27 日裁定认可《义乌市自玩自健体育发展有限公

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现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。义乌市自玩自

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，

本院予以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

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终结义乌市自玩自

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特此公告。

二○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


